
附件2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依申请服务）

服务名称 货币真伪鉴定

服务领域 金融服务

服务类别 检验检测类

服务方式 依申请服务

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80号）
第三十四条　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发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数量较多、有新版的伪造人
民币或者有其他制造贩卖伪造、变造的人民币线索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数量较少的，由该金融
机构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当面予以收缴，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登记造册，向持有人出具中国人民银
行统一印制的收缴凭证，并告知持有人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的业务机构申请鉴定。对伪造、变造的人民币收缴及鉴定的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
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将收缴的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解缴当地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4号）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货币是指人民币和外币。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
币；外币是指在我国境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除外)可收兑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法定货币。
本办法所称假币是指伪造、变造的货币。
第十条　持有人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可以自收缴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
或通过收缴单位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当地鉴定机构提出书面鉴定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鉴定机构应当无偿提供鉴定货币真伪的服务，鉴定后应出
具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的《货币真伪鉴定书》，并加盖货币鉴定专用章和鉴定人名章。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鉴定机构，应当在营业场所公示授权证书。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鉴定机构应当自受理鉴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可延长至30个工作日，但必须以
书面形式向申请人或申请单位说明原因。
第十三条　对盖有“假币”字样戳记的人民币纸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按照面额
兑换完整券退还持有人，收回持有人的《假币收缴凭证》，盖有“假币”戳记的人民币按损伤人民币处
理；经鉴定为假币的，由鉴定单位予以没收，并向收缴单位和持有人开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和《假币
没收收据》。
对收缴的外币纸币和各种硬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退还持有人，并收回《假币收
缴凭证》；经鉴定为假币的，由鉴定单位将假币退回收缴单位依法收缴，并向收缴单位和持有人出具《
货币真伪鉴定书》。
第十六条　持有人对金融机构作出的有关收缴或鉴定假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可在收到《假币收缴
凭证》或《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向直接监管该金融机构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
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持有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出的有关鉴定假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可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
书》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向其上一级机构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办理条件
持有人对被收缴货币的真伪有异议，可以自收缴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直接或通过收缴单位向中国人民

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当地鉴定机构提出书面鉴定申请。

办理材料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纸质材料份

数
是否需要电
子材料

材料必要性 填报须知

 《假币收缴
凭证》或《
中国人民银
行假币收缴
、鉴定管理
办法》第三
条所称货币

收缴单位出
具或持有人

自备
1 否 是 无



收费依据及
标准

不收费

网上办理流
程及流程图

不支持网上办理

窗口办理流
程及流程图

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可再延长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5个工作日

办理时间 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正常工作日）。

见面次数 1次

承办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金坛支行

办理地点 常州市金坛区西门大街23号

咨询方式 0519-82823441

监督投诉方
式

0519-82823441

在线办理网
址

无

备  注  无


